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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耶穌－祂的登山寶訓（二） 

1.  天國子民的功能： 

 耶穌用鹽來比喻，天國的子民在這世上有什麼樣的功能？ 

• 調味 –> 調和  
- 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，好像用鹽調和⋯。（歌羅西書︰四6） 

• 消毒 –> 幫助人成聖  
-  弟兄們，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，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，又

當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誘。（加拉太書︰六1） 

• 防腐 –> 保守人 
- 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，勉勵灰心的人，扶助軟弱的人，也要向眾人

忍耐。 （帖撒羅尼迦前書︰五14） 

 耶穌用光來比喻，天國的子民在這世上有什麼樣的功能？ 

• 照明 –> 見證  
- 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⋯。（腓立比書︰二14-16） 

• 溫暖 –> 愛心  
-  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們應當彼此相愛，因為愛是從神來⋯。（約翰一書︰四7-12） 

• 能量 –> 能力 
- 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們⋯。 

（哥林多後書︰四7） 

2.  律法與先知的道： 

 什麼是舊約？ 

• 舊約是神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⋯。（請參考申命記︰五1-33） 

 舊約的律法包括那些部份？ 

• 道德的規範⋯。（請參考出埃及記︰二十） 
• 儀式的規範⋯。（請參考利未記︰一） 
• 民事的規範⋯。（請參考申命記︰二十四） 

 舊約的目的為何？ 

• 使人蒙福： 
-  ⋯遵守我的一切誡命，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。（申命記︰五29,33） 

• 幫助人認識神： 
- 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，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。（羅馬書︰二18） 

• 叫人知罪： 
-  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，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 

（羅馬書︰三20） 

 神與以色列人所立舊約的結果為何？什麼是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？ 

• 以色列人離棄神的誡命，拘守人的遺傳⋯。（請參考馬可福音︰七6-13） 
- 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、心卻遠離我。他們將人的吩咐，當作道理教導人，所以拜我

也是枉然。（馬可福音︰七6-7；請參考以賽亞書︰二十九13） 

• 舊約律法成為遺傳、傳統，成為法利賽人的形式主義⋯。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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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  律法的成全： 

 耶穌為什麼說祂乃是要成全律法？ 

• 因為舊約的目的，乃是要引人到耶穌基督⋯。 
-  這些（舊約）原是後事的影兒，那形體卻是耶穌⋯。（歌羅西書︰二17） 

-  律法（舊約）是我們訓蒙的師傅，引我們到基督⋯。（加拉太書︰三23-24） 

-  律法（舊約）的總結就是基督，使凡信祂的都得著義⋯。（羅馬書︰十4） 

• 因為舊約乃是新約的預表⋯。 
-  女人的後裔⋯預表耶穌由童女懷孕出生⋯。（請參考創世記︰三15） 

-  用皮子做衣服⋯預表羔羊為遮蔽罪而犧牲⋯。（請參考創世記︰三21） 

-  挪亞方舟⋯預表審判之前的救恩之門⋯。（請參考創世記︰六-八） 

-  亞伯拉罕獻獨生子以撒⋯預表神為我們獻祂愛子⋯。（請參考創世記︰二十二） 

-  摩西的銅蛇⋯預表仰望十字架的必得救⋯。（請參考民數記︰二十一） 

-  約拿在魚腹中⋯預表耶穌三天之後從死裡復活⋯。（請參考馬太福音︰十二40） 

 什麼是新約？ 

• 耶穌與所有相信祂的人所立的約⋯。 
- 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⋯。（哥林多前書︰十一25） 

 新約的目的為何？ 

• 使人的罪得赦⋯ 
-  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（馬太福音︰二十六28） 

• 使相信的人得著救恩⋯ 
-  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 

（約翰福音︰三16） 

• 使人與神和好⋯ 
- 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⋯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。（羅馬書︰五9-10） 

 耶穌如何成全神的律法？ 

• 藉著赦罪讓我們脫離罪的捆綁⋯ 
-  感謝神，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（罪的捆綁）了⋯。（羅馬書︰七25） 

• 賜給我們一個新的心靈，讓我們行事為人從心裡做起⋯ 
- 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⋯。（以西結書︰三十六26） 

-  ⋯叫我們服事主，要按著心靈的新樣，不按著儀文的舊樣⋯。（羅馬書︰七6） 

• 讓我們一切所行，都能根基於神的愛⋯ 
- 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，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⋯。（以弗所書︰三17） 

-  ⋯愛就完全了律法。（羅馬書︰十三8-10） 

 從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，我們看到神的律法，是以什麼為準則？ 

• 法律上的罪⋯是以証據來定奪⋯。 
• 道德上的罪⋯是以人的良心來定奪⋯。 
• 神眼中的罪⋯不只是看我們的行為，更是看我們的心⋯。 

- 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，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。（箴言︰十六2） 

4.  我們的回應： 

背誦經文： 

• 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⋯。（馬太福音：五17） 


